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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议题议题议题 10 CX/CAC 11/34/10 

 

粮农组织粮农组织粮农组织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 

食品法典委员会食品法典委员会食品法典委员会食品法典委员会  

第三十第三十第三十第三十四四四四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 

2011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4－－－－9 日日日日，，，，瑞士日内瓦瑞士日内瓦瑞士日内瓦瑞士日内瓦 

食典食典食典食典各附属委员会及特设工作组向食典委提出的事项各附属委员会及特设工作组向食典委提出的事项各附属委员会及特设工作组向食典委提出的事项各附属委员会及特设工作组向食典委提出的事项 

 

A. 与食典委与食典委与食典委与食典委所提要求相关的事项所提要求相关的事项所提要求相关的事项所提要求相关的事项 

制定可追踪性制定可追踪性制定可追踪性制定可追踪性/产品追踪准则产品追踪准则产品追踪准则产品追踪准则 

食典委第三十二届会议（2009年）批准了食品进出口检查及认证系统委员会的建议，

即要求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各协调委员会讨论是否需要就可追踪性/产品追踪提供进一步

指导并向食典委第三十四届会议报告讨论情况。 

欧洲协调委员会 

该委员会一致认为关于可追踪性/产品追踪方面的进一步指导有作用，例如用于解决

污染问题，可以在食品进出口检查及认证系统委员会正在审议的国家食品管制系统原则

和准则拟议草案框架内处理该事项（REP 11/EURO，第27段）。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协调委员会 

该委员会一致认为法典已充分讨论了可追踪性/产品追踪问题，《可追踪性/产品追踪

原则》作为食品检查及认证系统范围内的一个工具（CAC/GL 60-2006）包含对各国的充

分指导，因此不需要重新开展讨论（REP11/LAC，第8段）。 

北美和西南太平洋协调委员会 

该委员会一致认为目前不需要就可追踪性/产品追踪提供进一步指导

（REP11/NASWP，第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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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协调委员会 

该委员会没有就可追踪性提出具体建议（REP11/AFRICA，第8－12段）。 

亚洲协调委员会 

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不需要法典就可追踪性/产品追踪提供进一步指导，但是由于该区

域各国需要援助来增强国家层面实施可追踪性/产品追踪系统的能力，粮农组织和世卫组

织可酌情提供支持（REP 11/ASIA，第22段）。 

近东协调委会 

该委员会一致认为，需要法典提供关于实施可追踪性方面的进一步准则，因为这是

一个重要的检验工具。该委员会提及，出现卫生问题时对成分进行追踪很重要。会议厅

第13号文件中提及，国际食品技术研究所提供了有关核心建议的情况，提出了最佳可追

踪性方法（REP11/NEA，第12段）。 

审查与动物饲养相关的法典审查与动物饲养相关的法典审查与动物饲养相关的法典审查与动物饲养相关的法典现有现有现有现有文本文本文本文本 

食典委第三十三届会议同意向相关委员会如通用原则法典委员会、食品添加剂委员

会、食品污染物委员会、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食品中兽药残留委员会和食品进出口检

查及认证系统，提交适用于动物饲料的法典现有风险分析原则的拟议审查。 

食品中兽药残留委员会 

该委员会认识到本届会议上不可能最后确定修订的文本，同意散发对《食品中兽药

残留委员会所采用的风险分析原则》的拟议修正案以便在下届会议上提出意见及审议

（REP11/RVDF，第9－12段）。 

食品添加剂委员会 

该委员会一致认为，对用于处理动物饲料问题的《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和食品污

染物法典委员会所采用的风险分析原则》的拟议修正案同该委员会的工作没有关系

（REP11/FA，第14段）。 

食品污染物委员会 

该委员会同意设立一个电子工作组，以探讨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具体说明《食品添加

剂法典委员会和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所采用的风险分析原则》以及《降低食品中化学

品污染的源头控制措施操作规范》对饲料的适用性，该工作组由荷兰主持（REP 11/CF，

第8－9段）。 



CX/CAC 11/34/10  

 

3

农药残留委员会 

该委员会一致认为，应当在正在修订的《风险分析原则》框架内审议农药残留法典

委员会所采用的《风险分析原则》对动物饲养的适用性问题（REP11/PR，第8段）。 

私营标准私营标准私营标准私营标准 

食典委第三十三届会议同意将私营标准问题提交各协调委员会，以便对私营标准所

遇到的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并提出建议供食典委下届会议采取后续行动。以下问题针对

所有协调委员会。 

第一个问题：你们国家的食品生产者/加工者在达到私营标准方面有没有遇到问题？ 

第二个问题：达到私营标准有哪些财政影响，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解决/减轻实施私营标准方面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在私营标准方面食典委/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应当做些什么？ 

关于各协调委员会举行的讨论会情况及对这些问题的答复见下列报告。 

亚洲协调委员会报告，REP 11/ASIA，第11－17段。 

非洲协调委员会报告，REP 11/AFRICA，第13－21段。 

欧洲协调委员会报告，REP 11/EURO，第14－23段。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协调委员会报告，REP 11/LAC，第9－16段。 

北美和西南太平洋协调委员会报告，REP 11/NASWP，第9－19段。 

近东协调委员会报告，REP 11/NEA，第13－29段。 

实体工作组的新实体工作组的新实体工作组的新实体工作组的新选择方案选择方案选择方案选择方案 

欧洲协调委员会 

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确保开放、包容性和透明，各工作组应当对所有成员和观

察员开放；许多工作组有效地开展了工作，包括成员很多的那些工作组，因此现行准则

应保持不变。该委员会同意为促进达成一致而做出的备选安排可以在不限制参加的情况

下采用，随时可以考虑作进一步改进（REP 11/EURO，第28－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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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协调委员会 

该委员会一致认为，根据《实体工作组准则》，各实体工作组应当对成员和观察员

开放（REP 11/ASIA，第35－38段）。 

非洲协调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结论是，不支持建议对参加工作组予以限制的选择方案 

（REP 11/AFRICA，第33－34段）。 

北美和西南太平洋协调委员会 

该协调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必要探讨新的方法来提高实体工作组的效益，而不要仅仅

注重限制参加；考虑到其他委员会的经验，这个问题值得更加深入地讨论（REP 

11/NASWP，第45段）。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协调委员会 

该委员会不同意对每个成员国参加实体工作组的可能性予以限制的关于实体工作组

的其他选择方案，并向执委会通报了相关情况（REP 11/LAC，第25段）。 

近东协调委员会 

一个代表团指出这些提议切合实际，但必须建立透明和公平的机制来挑选代表。他

们建议举行区域研讨会来编写联合文件以转交实体工作组会议。另一个代表团支持该项

提议。（REP 11/NEA，第56－59段）。 

法典信托基金中期审查结果法典信托基金中期审查结果法典信托基金中期审查结果法典信托基金中期审查结果 

食典委第三十三届会议同意各协调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法典信托基金的中期审查。下

列问题针对所有协调委员会。 

第一个问题：重点是否应当从目标1转向目标2和3
1
？ 

第二个问题：如果是，法典信托基金的“利基”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否应当建立一个机制继续支持最需要该基金的人员的亲身参加（包

括无法承担参加费用的毕业生）？ 

第四个问题：是否应当重新审议对支持进行分配的标准？ 

                                                 
1
 法典信托基金目标 1：更广泛地参加法典工作；法典信托基金目标 2：加强总体参加法典工作；法典信托基金目标 3：加强参加法典的科学/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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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问题：法典信托基金的期限是否应当延长？ 

各协调委员会举行的讨论会情况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答复见下列报告。 

亚洲协调委员会报告，REP 11/ASIA，第116－123段。 

欧洲协调委员会报告，REP 11/EURO，第52－61段。 

非洲协调委员会报告，REP 11/AFRICA，第43－50段。 

北美和西南太平洋协调委员会报告，REP 11/NASWP，第52－58段。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协调委员会报告，REP 11/LAC，第76－93段。 

近东协调委员会报告，REP 11/NEA，第95－107段。 

说明：与信托基金相关的问题将在议题14a)项下讨论。 

修订肉类产品标准修订肉类产品标准修订肉类产品标准修订肉类产品标准

2
 

食品添加剂委员会同意，就采用决策树方法使商品标准和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中的

食品添加剂条款相一致继续开展工作，准备对五项加工肉类标准的食品添加剂条款进行

修订的一项提案（REP11/FA，第49段）。 

B. 其他委员会提出的事项其他委员会提出的事项其他委员会提出的事项其他委员会提出的事项 

新鲜水果和蔬菜法典委员会新鲜水果和蔬菜法典委员会新鲜水果和蔬菜法典委员会新鲜水果和蔬菜法典委员会 

修订修订修订修订《《《《法典法典法典法典鸡油菌鸡油菌鸡油菌鸡油菌区域区域区域区域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该委员会一致认为该标准应当作为区域标准，因为鸡油菌贸易主要在欧洲内部进行，

并且其贸易量不需要制定一项全球标准。因此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不需要制定一项世界范

围的鸡油菌法典标准（REP11/FFV，第13段）。 

鱼和渔业产品委员会鱼和渔业产品委员会鱼和渔业产品委员会鱼和渔业产品委员会 

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中的食品添加剂条款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中的食品添加剂条款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中的食品添加剂条款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中的食品添加剂条款 

该委员会对提交食品添加剂委员会通过的关于食用色素β-胡萝卜素（蔬菜）的条款

表示关注，因为这可能导致色素上光用于提供鲜鱼假象，从而在鱼和渔业产品的新鲜度

方面误导消费者；这些条款见食品类别9.1.1“新鲜鱼品”中160a(ii)及说明16：“用于水

果、蔬菜、肉或鱼的上光、被膜或装饰”（REP 11/FFP，第16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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